
永 豐 金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包 銷 百 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金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6259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永豐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百徽股份有限公司現金增資普通股股票 500 仟股，其中 75 仟

股由證券承銷商自行認購，其餘 425 仟股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銷售，承銷契約之副本業經中華民

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自行認購數額及公開申購數額： 

承 銷 商 名 稱 地址 自行認購 

股數 

公開申購 

配售股數 

合計 

永豐金證券(股)公司 台北市博愛路 17 號 5 樓 75 仟股 425 仟股 500 仟股

合計  75 仟股 425 仟股 500 仟股

二、銷售價格：每股新台幣 13.7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整)。 

三、申購數量：每人限購壹仟股(若超過壹仟股，即全數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辦理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來證券經紀商開立交易戶、款項劃撥銀行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來證券經紀商辦理與指定之銀行簽訂委託書，並同意銀行未來自動執行扣繳申購

處理費二十元、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五十元及認購價款之手續。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03 年 8 月 8 日起至 103 年 8 月 12 日止；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繳存往來銀行截止日為 103 年 8 月 12 日，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扣繳日為 103 年 8 月 13 日(扣款時點以銀行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

款、申購處理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03 年 8 月 15 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以下列方式申購(除申購

截止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二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

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來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故雖未

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路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料並簽名或蓋章，至往來

經紀商當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路申購，惟採網際網路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

險，故申購人宜於網際網路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

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不得撤回或更改申購委託書；中籤後不能放棄認購及

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理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

限，每件申購處理費二十元。重複申購者將被列為不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銀行存款餘額應有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之合計金額供銀行執行扣款。如有數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

當申購人投件參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行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理

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數為不合格件。申購人銀

行存款不足同時支應處理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易市場之交割價款

時，除非投資人有特別提出書面聲明外，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 

(六)為便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

一日止之初步合格及不合格申購資料(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行款項扣繳)備置於

營業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來銀行於扣繳日 103 年 8 月 13 日將辦理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

通知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扣款時點以銀行實際作業為準)。如申購人此時銀行存款不足申

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三項總計之金額，將視為不合格件。 

(八)申購人銀行存款不足同時支應處理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易市場之交

割價款時，除非投資人有特別提出書面聲明外，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列為不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且已扣繳之申購處理費概

不退還。 

(十)承銷商辦理有價證券若募集不成，申購人參加申購之處理費不予退還。 

六、銷售處理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參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理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理程序」

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行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 

(二)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行存款不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之合計金額及重複申購之資料予以剔除。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理費不予退

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數量超過銷售數量時，則於 103 年 8 月 14 日上午九時起在台灣證券交易所電腦

抽籤室(台北市信義路五段七號十樓)，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理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

人，其方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行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

辦理，並邀請相關單位出席公證、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語音查詢： 

(一)可參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不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

收件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

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說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料，亦可以透過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中籤，但使用此系統前，申購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

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金門)，請撥 412-1111 或 412-6666，撥通後再輸入

服務代碼 111＃ 

2.當地電話號碼六碼地區請撥 41-1111 或 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八、經中籤後不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對於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將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03 年 8 月 15

日)上午十時前，依證交所電腦資料，將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認購價款退還未中籤申購人

(均不加計利息)，惟申購處理費不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

保帳戶，預定於中華民國 103 年 8 月 22 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行公司及櫃買中心公告為

準)。如因發行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郵寄通知投資人上櫃日期延後資訊，並提

醒 投 資 人 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查 詢 相 關 公 告 ( 網 址 ：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十一、有關百徽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說明書，公開說明書陳列於臺灣證

券交易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該公司股務代理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股務代理部、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或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免費查閱，(網址：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及證券承

銷商(永豐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站，網址：www.sinotrade.com.tw)免費查閱。歡迎來函

附回郵四十一元之中型信封洽該公司股務代理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理部(台北

市忠孝東路二段 95 號 8 樓)索取。 

十二、申購人申購時，應詳閱本公告財務資料、申購辦法及公開說明書，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不實，應由發行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領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

書、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

理人國民身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

(未成年人應加法定代理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

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理。 

(二)申購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不得受託申購，已受理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立交易戶、款項劃撥銀行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來銀行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契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料未經填妥或資料不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電話或網際網路委託者不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行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處理費二十元、中籤通知書郵寄工本費

五十元與所申購有價證券認購價款之合計金額者。 

7.利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參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

經取消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券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理費

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不予退還。 

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

應憑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利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

成年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理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

理。 

(四)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行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申購人不得冒用或利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參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

利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參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參與申購資格，

處理費用不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不予退還。 

(六)若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立或事後註銷交易戶或款項劃撥銀行帳戶或集中保管帳

戶情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行者，將取消其中籤資格。 

(七)證券交易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易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

抽籤日、處理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

後續作業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理；另如係部分縣(市)停止上班，考量天災係不可抗力

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行公司不予

干涉。 

十六、會計師最近三年度及 103 年第一季財務資料之查核簽證意見： 

年度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見 

100 調和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佳鴻、吳昆益 無保留意見 

101 調和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佳鴻、吳昆益 無保留意見 

102 調和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佳鴻、吳昆益 無保留意見 

103 年第一季 調和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佳鴻、吳昆益 保留式核閱報告 

十七、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律師法律意見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見(如附件三)。 

二十、其他為保護公益及投資人應補充揭露事項：無。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說明 

(一)百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截至目前之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486,629,770 元，共

分為 48,662,977 股，經 103 年 5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5,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整，總金額新台幣 50,000,000 元，增資後該公司

實收資本額將增加至新台幣 536,629,770 元。 

(二)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以每股新台幣 13.70 元溢價發行，發行

股數 5,000,000 股中，除依公司法第二六七條規定保留 15%，計 750,000 股予員工認購

外，另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提出 10%，計 500,000 股對外公開承銷，其餘

75%計 3,750,000 股，由原股東依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股比例認購，認購不

足一股之畸零股，自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由股東自行併湊。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股之股

份或併湊不足一股之畸零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 

(三)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採時價發行方式，原股東、員工及公開銷售部分均採同一價格認

購。 

(四)本次現金增資股份為 5,000,000 股，其權利義務與原已發行股份相同。 

二、百徽公司最近三年度之財務資料 

(一)該公司最近三年度每股稅後純益及每股股利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每股稅後 

純益 

股 利 分 派 

現金股利 
股 票 股 利 

盈  餘 資本公積 

100 年度(101 年分配) (0.28) - - - 

101 年度(102 年分配) (0.85) - -  - 

102 年度(103 年分配) (0.64) - -  -  

資料來源：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二)該公司截至 103 年 3 月 31 日止經簽證會計師核閱之股東權益 

說     明 每股淨值 

103 年 3 月 31 日帳面股東權益(新台幣仟元) 412,109 

103 年 3 月 31 日發行在外股數(仟股) 48,119 

每股淨值(元/股) 8.56 

資料來源：該公司 103 年第一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最近三年度及最近期財務資料 

1.最近三年度及最近期經會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簡明資產負債表 

(1)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0 年度 101 年度 102 年度 103 年第一季

  流動資產 686,213 645,888 877,624 868,239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67,056 103,041 130,363 122,021

  無形資產 613 613 613 613

  其他資產 105,632 106,067 116,140 119,035

資產總額 859,514 855,609 1,124,740 1,109,908

  流動負債 372,660 384,129 655,892 655,364

  非流動負債 1,026 7,778 31,986 27,613

負債總額 373,686 391,907 687,878 682,977

  普通股股本 699,300 481,190 481,190 481,190

  資本公積 2,603 6,068 7,635 7,712

  保留盈餘 (215,458) (44,097) (74,346) (81,913)

  其他權益 (617) (2,243) 2,264 1,580

  非控制權益 - 22,784 20,119 14,822

股東權益總額 485,828 463,702 436,862 426,931

資料來源：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最近三年度及最近期經會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簡明損益表 

(1)簡明綜合損益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0 年度 101 年度 102 年度 103 年第一季

營業收入 - 946,692 1,141,962 340,253

營業毛利 - 158,414 153,422 35,075

營業損失 - (73,766) (88,967) (25,45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 12,130 42,344 10,870

稅前淨損 - (61,636) (46,623) (14,587)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 - - - -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損 - (56,483) (40,784) (12,732)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 (8,533) 6,222 (816)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65,016) (34,562) (13,548)

年度

項目 
100 年度 101 年度 102 年度 103 年第一季

淨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 (40,693) (30,676) (7,567)

淨損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15,790) (10,108) (5,165)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 (49,048) (25,742) (8,251)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15,968) (8,820) (5,297)

每股盈餘 - (0.85) (0.64) (0.16)

資料來源：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簡明損益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合併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0 年度 101 年度 102 年度 103 年第一季

營業收入淨額 917,965 - - - 

營業成本 780,051 - - - 

營業毛利 137,914 - - - 

營業費用 158,150 - - - 

營業淨損 (20,236) - - -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16,634 - - -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10,087 - - - 

稅前淨損 (13,689) - - - 

所得稅利益 342 - - - 

稅後淨損 (13,347) - - - 

每股盈餘 (0.29) - - - 

資料來源：該公司 100 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三、承銷價格之計算數據及說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參考因素 

本次現金增資發行之新股，以該公司股票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截至

103 年 7 月 21 日止之最近前一個營業日(即 103 年 7 月 18 日)、前三個營業日(即 103 年

7 月 16 日至 103 年 7 月 18 日)、前五個營業日(即 103 年 7 月 14 日至 103 年 7 月 18 日)

之平均收盤價，擇一作為計算新股發行價格之參考。 

(二)價格計算之說明 

1.該公司普通股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最近一、三、五個營業日(以 103 年

7 月 21 日為基準日)平均收盤價分別為 15.40 元、15.58 元及 15.15 元擇其一，以前一

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每股 15.40 元，作為本次現金增資新股發行參考價格。 

2.考量此次增資募集之時機與市場股價變化等因素後，經發行公司與本承銷商共同議定本

次現金增資之承銷價格定為毎股 13.70 元，經核算占參考價格 15.40 元之 88.96%，其

承銷價格符合「承銷商會員輔導發行公司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六條之規

定，尚屬合理。 

 

【附件二】律師法律意見書 
百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行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上限貳仟伍佰張，每張

面額新台幣壹拾萬元，發行價格為面額之100%發行，發行總額上限金額新台幣貳億伍仟萬元；

另本次為募集與發行記名式普通股5,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發行總面額新台幣

50,000,000元，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律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

與公司董事、經理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行會議，蒐集、整理、查證公司議事錄、重要契約及其

他相關文件、資料，並參酌相關專家之意見等。特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規

定，出具本律師法律意見書。 

依本律師意見，百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之法律事項檢查表所載事

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令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行之情事。 

翰辰法律事務所   彭義誠律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見 
百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徽公司或該公司)本次辦理公開募集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伍佰

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合計總金額為新台幣伍仟萬元整；暨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

債上限貳仟伍佰張，每張面額新台幣壹拾萬元，預計發行總額上限新台幣貳億伍仟萬元整，依法

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了解該公

司之營運狀況，與公司董事、經理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行會議，蒐集、整理、查證及比

較分析相關資料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

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行記載事項

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理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

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見。 

依本承銷商之意見，百徽公司本次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符合「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

理準則」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行性及必要性，其資金用途、進度及預計可能產生效

益亦具合理性。 

永豐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黃敏助 

承銷部門主管：林文雄 


